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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韓兩局技術階層會議於 105年 9月 1日在韓國首爾的韓國知識財產中心舉

行。基於本次會議僅有半天時間，因此議題之擇定係以涉及兩局之實質合作的工

作項目為優先，計有 2 項，分別為：臺韓兩國合作檢索計畫（Collaborative Search 

Program，簡稱 CSP）協作方案、及臺韓之間交換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 

  透過本次會議，在專利部分對韓方 CSP 制度運作細節，有了更為深入的了

解，並於會議中交換未來兩局後續合作之原則性意見，藉此規劃出後續更為具體

明確的方向與雛形。而在商標部分，本次會議可謂是拓展臺韓雙方在商標領域之

合作關係的重要契機，在會中已清楚接收到了韓方願意與我方就商品及服務類似

組群碼對應表進行合作的回應，並有了韓方商標業務單位更為直接的聯繫窗口，

期望未來能透過持續的資訊交換與意見溝通，開展彼此間更多的合作機會。 

關鍵字：KIPO、合作檢索計畫、CSP、尼斯分類、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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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韓國的智慧財產權主管機關韓國智慧財產局（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下簡稱 KIPO），與美國、歐盟、日本及中國大陸同為世界「五大局」之

一。而透過五大局間所建構的「IP 5」及「TM 5」合作機制，其彼此間持續地就

智慧財產權相關制度、議題，進行研究、討論及調和，藉以提升對新申請案的處

理效率，消弭不必要的重複工作，同時維持獲准專利所應具有的穩定品質。進一

步言，能夠和五大局的成員進行合作，無疑對於我國與國際的接軌有實質而正面

的效益，可望能讓我國的審查實務與國際五大局的運作方式更加契合，跟上國際

的脈動。 

  爰此，本局（TIPO）今（105）年由專利一組廖承威組長、商標權組夏禾商

標助理審查官代表出席 9 月 1 日在韓國首爾舉行之「臺韓兩局技術階層會議」，

並就專利合作檢索計畫（CSP），以及商標的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之相

關合作與交換計畫，於會中進行意見的交流。而上述兩個議題均為雙方分享、互

通資訊的具體合作方案，若能順利與韓方達成後續合作，將能實質促進我國與國

際五大局間的接軌，增進申請人的利益，並能提供本局未來持續改革、精進的珍

貴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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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本次臺韓兩局技術階層會議於今（105）年 9 月 1 日在韓國首爾的韓國知識

財產中心舉行。在參與人員方面，我方由專利一組廖承威組長及商標權組夏禾商

標助理審查官為本局代表，並由我國駐韓經濟組林春壽組長、林陳洲一等秘書陪

同出席；韓方則有 4 名成員與會，分別為：國際協作課朴龍柱課長，國際協作課

李晙在事務官，特許審查制度課 Han Ju Chull 副課長，商標審查一課 Won Seok 

Huh 副課長。 

  本次會議先由雙方代表致詞，韓方代表朴課長除表達歡迎之意，也回顧了兩

國過去合作的一些成果，朴課長對於我方大力宣傳利用電子交換優先權文件表示

感謝之意，並將持續向我方學習、努力宣傳，讓更多韓國申請人至臺灣申請專利。

此外，臺韓雙方在 PPH 的合作，也已經於去年 7 月 1 日正式上路。 

  我方則由專利一組廖承威組長代表致詞，回顧了雙方自 2008 年 8 月臺韓經

貿會議開始奠定的合作契機，後續並透過 PPH 的合作、優先權文件電子交換、

審查官交流及兩局局長高峰會議，加深合作的基礎。而兩局間的合作，實質上是

使雙方申請人於兩國之申請程序更為便捷，且可望能儘早取得穩定及高品質的專

利。是以參加工作組會議，對於兩局及兩國人民都有很大的幫助，並代表 TIPO

向韓方貼心之會議安排表達感謝之意。在商標權組部分，衡諸我方與韓方過去的

合作比較集中於專利的領域，夏禾商標助理審查官再次對韓方表達感謝之意，並

表示了對本次會議深切的期許，期許本次會議對兩國在商標領域的合作，能夠成

為一個嶄新而美好的開始。 

  在雙方完成致詞後，即開始進行協議事項的討論。第一議題為專利之「臺韓

兩國合作檢索計畫（Collaborative Search Program，簡稱 CSP）方案」；第二議題

為商標之「臺韓之間交換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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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議題 

一、 專利部分－臺韓兩國之間合作檢索計畫（Collaborative Search 

Program，簡稱CSP）方案 

(一) 背景說明 

2015 年 5 月 21 日在中國大陸蘇州舉行的五大專利主管機關（IP5）首長會

議中，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分別與日本特許廳（JPO）及韓國智慧財產局

（KIPO）簽署「合作檢索試行計畫（Collaborative Search Pilot Program，簡稱 CSP）」

合作備忘錄，使雙方於發出首次官方通知前，可以相互分享檢索到的資訊。於

CSP 下，USPTO 的審查人員可分別與 JPO 及 KIPO 的審查人員相互交換檢索資

訊，以提供申請人最好的先前技術，使申請人可以取得兩局審查人員所檢索到之

最好前案資訊，用以決定專利申請案下一步最佳的作法，且易於在對方國家取得

高品質的專利。 

在 USPTO，CSP 是以初步檢索及實體審查分開的「全面首次通知前面詢試

行計畫（Full First Action Interview Pilot，簡稱 FAI）」為基礎，即是在開始全面

審查所有專利請求項之前，USPTO 先將審查人員的檢索結果提供給申請人，並

就檢索結果發給申請人面詢前通知書（pre-interview communication，簡稱 PIC），

申請人可視需要請求面詢，藉以增進審查效率，進一步確保申請人及早取得專利，

並有機會令不同局之間的審查結果更為一貫，進而使最終取得的專利權更加穩固。

此外，申請人參加 CSP 無須繳交任何費用，較一般 USPTO 加速審查費用甚至節

省約 4 千美元。 

在 KIPO，由於 2010 年有企業以相同發明同時向兩國提出專利申請，於其中

一國順利取得專利，然而在另一國卻因存在相同技術而被核駁，也因該相同技術，

先前取得的專利將面臨被撤銷的可能。因此 KIPO 希望藉由參與 CSP，降低韓國



4 
 

申請人跨國申請專利時的結果差異，以提高取得專利權的確定性與穩定性。再者，

美國目前係全世界最大的專利主戰場，多數韓國企業也常於該處發生專利爭訟，

因此目前 KIPO 對於 CSP 有相當高的期望。 

  儘管目前各專利主管機關之間在加速審查的合作上已有專利審查高速公路

（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簡稱 PPH）制度，如圖 1 所示，PPH 係當一專利

申請案之部分或全部請求項在第一申請局（office of first filing，簡稱 OFF）經過

實體審查獲准專利後，該案申請人可以藉由提供給第二申請局（office of second 

filing，簡稱 OSF）相關資料，使 OSF 得以利用 OFF 的檢索與審查結果，進而加

速該案件的審查。CSP 則是在開始全面審查所有專利請求項之前，先進行前案檢

索，再將合作兩局審查人員的檢索結果同時提供給申請人。相較於 PPH，CSP

不須等待申請案已經過實體審查才開始啟動，且兩局的審查人員在進行實體審查

前即可相互交換檢索資訊，因此可預期 CSP 在審查效率上更為提升，申請人也

更有機會獲得一致的審查結果。 

圖 1  PPH 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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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PTO 與 JPO 之間於 2015 年 8 月 1 日開始實施 CSP，USPTO 和 KIPO 之

間則於同年 9 月 1 日開始實施。USPTO 與 JPO 及 KIPO 的合作計畫初步皆為預

定試行兩年，各局每年最多開放 200 件。依其規定，美日/美韓對應案共同的最

早優先權日不得早於 2013 年 3 月 16 日，請求項需實質對應（substantially 

correspond），且兩局的請求項內容必須充分對應，或是於 CSP 申請前修正為充

分對應。再者，申請人應在兩案實審前向兩局遞件，申請參加 CSP。美國案本身

需為適用AIA新法 First-Inventor-to-File新制的正式案（但不含 Reissue申請案），

參加 CSP 之申請案，其請求項須具發明單一性，獨立項最多 3 項，總項數最多

20 項，無多項附屬項依附多項附屬項之情事。 

至於 CSP 的合作模式，美日/美韓合作辦法略有差異，前者採接續合作審查

方式，後者基本為平行的獨立作業。這是由於 USPTO 希望藉由與 JPO 及 KIPO

的試行計畫瞭解，(1)在向申請人發出審查意見之前，由審查人員整合兩局檢索

報告（美日合作模式）是否有其必要性；或是(2)僅提供申請人兩局對其申請專

利範圍是否具可專利性的獨立觀點（美韓合作模式），即已足夠使申請人決定後

續作法。 

以下謹就美日/美韓的合作模式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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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日模式（2015年8月1日開始實施） 

美日合作模式是接續合作審查模式，有第一檢索局與第二檢索局之概念，以

圖 2 為例，若 JPO 為第一檢索局（反之亦然）： 

圖 2  美日 CSP 模式流程示意圖（取自 JPO 網站） 

(1)  JPO 藉由檢索到之先前技術，撰寫申請案是否具專利要件的評估意見，隨後

並將該意見寄給 USPTO。 

(2)  USPTO 在收到 JPO 是否具專利要件的評估意見後，除參酌 JPO 之評估意見

外，亦會再次進行檢索，作為撰寫評估意見之依據，隨後 USPTO 再將所完

成之評估意見寄給 JPO，並製作初步審查結果。 

(3)  JPO 會再進一步檢視 USPTO 提供的評估意見，並製作其本身的初步審查結

果。 

(4)  兩局都會在申請人提出 CSP 申請的 6 個月內，各自將其初步審查結果寄給申

請人。 

(5)  初步審查結果，在 JPO 即為核發核駁理由通知書或是核准審定書。在 USP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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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發出面詢前通知書（Pre-Interview Communication，簡稱 PIC）。 

(6)  JPO 若因任何原因未從 USPTO 接獲對於申請案的回應，大約在申請人提出

CSP 請求後 8 個月，將會發出僅有 JPO 初步審查結果所核駁之理由通知書。 

(7)  初步審查結果完成後，日本及美國將會依各自國家的標準審查規則（Standard 

examination protocol）獨立進行審查。 

有關兩局間資訊交換的處理，在美日合作檢索的過程中，對於申請相關的資

訊與審查文獻應特別注意保密，尤其從提出請求到審查完成時，申請案會包含申

請人國際企業發展的敏感資訊。舉例而言，專利主管機關承辦人（coordinator）

藉由電子郵件收發任何有關申請案的相關資訊時，須要採取適當的保護措施，例

如以密碼將資訊鎖碼。 

2. 美韓模式（2015年9月1日開始實施） 

  美韓合作模式是平行合作審查，沒有第一檢索局與第二檢索局之概念，兩局

在受理申請人的CSP申請後，即平行進行檢索。 

圖3  美韓CSP模式流程示意圖（USPTO端）（取自USPTO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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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圖3所示USPTO的流程為例，若USPTO先完成檢索時，會將檢索結果作成

PIC並寄給KIPO，此時USPTO暫時不會將已完成的PIC提供給申請人，而是以最

長3個月的期間等待KIPO的檢索報告（Search Report，簡稱SR），再將PIC及KIPO

的SR同時寄給申請人；若是KIPO先完成檢索，並將SR提供給USPTO，USPTO

會在完成檢索並作成PIC後，同時將PIC及KIPO的SR寄給申請人，並將PIC提供

給KIPO。 

  KIPO原則上亦是同步與USPTO啟動審查與檢索工作，因此KIPO完成SR後，

亦會等待USPTO之PIC，嗣後再據PIC與SR製作審查意見通知，如圖4所示。 

 

圖4  美韓CSP模式流程示意圖（KIPO端）（取自KIPO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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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綜合比較與分析 

  比較上述兩種模式，對USPTO而言，與JPO的合作模式是彙整兩局審查意見

後才核發PIC給申請人；與KIPO的合作模式是兩局各自檢索並完成審查意見，而

後同時將PIC及KIPO的SR寄給申請人。 

  美日/美韓CSP模式不盡相同，各有其優點，惟就一件美國案無法同時參加美

日/美韓兩項計畫，申請人只能擇一參加。 

  近年來，我國與韓國在智慧財產權事務合作密切，包括在104年6月15日完成

「專利審查高速公路（PPH）)」以及「有關工業財產資料交換及優先權文件電

子交換（PDX）」兩項備忘錄簽署。「臺韓PPH」自104年7月1日開始施行，截至

105年7月為止，共有14件專利申請案提出申請，其中由韓國申請人提出者有10

件、日本申請人提出者有3件、美國申請人提出者1件。「臺韓優先權文件電子交

換」自105年1月1日開始施行，截至105年7月為止，交換成功的優先權文件中，

以TIPO為第一局者計有96件，以KIPO為第一局者計有852件。上述合作方案，除

有助於加速專利案件審查以嘉惠專利申請人、有利於兩國專利資訊的公眾利用，

更是臺韓間智慧財產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CSP是目前KIPO已採行的全方位專利品質改善措施之一，因此KIPO亦有意

將CSP擴大至韓國申請人最可能進行專利布局之區域，如中國大陸、日本及歐洲

等。本次臺韓技術階層會議，韓方提出臺韓兩國之間CSP協作方案，我方基於該

方案可提升審查效率並嘉惠申請人之立場，自當樂於促成兩國之合作。兩局技術

階層會議前，本局已先就下列事項完成內部討論： 

(1)  臺韓如進行合作，應採何種模式為宜？ 

結論： 

  參考目前美日及美韓二種合作模式，其中美日模式有第一局及第二局前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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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檢索之區分，二局間的時程管控及約束度高，程序上較為複雜；美韓模式採平

行檢索，二局彼此自由度高，程序上較為單純，故擬建議採美韓平行檢索模式為

宜。 

(2)  交換之檢索報告應採何種形式？是否須附上審查意見？應採何種語文？ 

結論： 

  考量本局目前審查實務，審查人員由檢索報告中的關聯性代碼及引用文獻資

料與相關段落等資訊，即可獲得充分檢索資訊。若在現行檢索報告中要再附上審

查意見，甚至用英文書寫，可能會加重審查人員負擔，因此建議交換之檢索報告

以本局目前採行之檢索報告格式應已足夠，惟仍應請韓方提供目前美韓交換之檢

索報告格式作為參考。 

(3)  期望實施之時間？ 

結論： 

  考量本局目前尚有清理積案計畫須執行，擬建議明（2017）年 7 月之後再實

施為宜，惟實際實施時間仍須待二局後續商議。 

(4)  實施後的合作工作目標數？ 

  依據 TIPO 及 KIPO 之年報數據，分析可得 2011 年至 2015 年間，臺灣人在

韓國之發明專利申請案件數平均為 837 件；韓國人在臺灣之發明專利申請案件數

平均為 1,794 件。 

  由 Thomson Innovation 資料庫就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

公告/公開之專利申請案件數進行分析，推估在臺韓兩局同時申請之相對應案件

數。以該期間內公開之申請案件為例，臺灣申請案主張韓國優先權者 5 年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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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8 件，平均每年約 1,770 件；韓國申請案主張臺灣優先權者 5 年間共 2,146

件，平均每年約 429 件。 

  參考目前美日及美韓之合作計畫，均以各局每年 200 件，二年共 400 件為目

標，惟該計畫之實施主要須由申請人啟動，美日及美韓實施該計畫已將近一年，

依據 USPTO 網站於 2016 年 6 月 29 日所更新的統計數字（如表 1 所示），達成

率均未超過 20%，顯然各局對於其目標之達成並無拘束。 

表 1  美日及美韓 CSP 統計表 

（取自 USPTO 網站，更新至 2016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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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估臺韓施行 CSP 每年預定實施件數之訂定，可參考美韓 CSP 件數占年

平均對應案件數之比例進行規劃。由 Thomson Innovation 資料庫就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美日韓公告/公開之專利申請案件數進行分析，以及

USPTO 之 CSP 成果數據： 

a 在 KIPO 提出之申請案並據 USPTO 基礎案主張優先權，每年平均有 18,048 件

對應案件，美韓 CSP 實施約 1 年僅 11 件提出申請。（該實際 CSP 申請件數僅

占年平均對應案件數約 0.06 %；若以 CSP 每年預定實施之 200 件計算，占年

平均對應案件數約 1.1 %） 

b 在USPTO提出之申請案並據KIPO基礎案主張優先權，每年平均有20,179件，

美韓 CSP 實施約 1 年僅 45 件提出申請。（該實際 CSP 申請件數僅占年平均對

應案件數約 0.22 %；若以 CSP 年度預定實施之 200 件計算，占年平均對應案

件數約 1.0 %） 

c 參考美韓 CSP 年度預定實施件數占年平均對應案件數之比例約為 1.1 %。臺韓

兩局 2011 年至 2015 年間，年平均對應案件數約 1,100 件（429 件與 1,770 件

之平均值）。因此，如採每局每年 12 件（1,100 件×1.1 %）為年度預定實施件

數理論推估值。 

d 上述年度預定實施件數 12 件為理論推估值，若申請人申請臺韓 CSP 的件數超

出年度預定實施件數，是否為本局審查能量所能承擔，亦須列入考量。 

(二) 議題討論 

本次技術階層會議，已再就下列議題與韓方進行實質討論： 

【TIPO 問】 

請韓方提供與美國交換之 SR 及 PIC 格式與範本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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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PO 答】 

KIPO 提供予 USPTO 之 SR 如附件一所示，而 USPTO 提供給 KIPO 之 PIC 格式

則如附件二所示。整體而言，PIC 之內容較為充分完整，而 KIPO 之 SR 較為簡

潔，其格式或內容與本局及 EPO 相近。本局於會議中表示，CSP 之目的在於使

兩局之審查人員協力檢索到最接近之先前技術，因此以簡要版之 SR 上所標示出

之 X、Y 代碼，配合先前技術之專利文獻的公開號或公告號，即可供審查人員參

考利用。換言之，即使是依各局現行之 SR 格式，相信兩局之審查人員於利用上

應不成問題。關於此點，韓方請我方提供本局目前所採用之 SR格式供韓方參考。

至於兩局施行 CSP 後，是否須有共通統一之格式，將留待與 KIPO 審查人員交

換意見後再回應。 

經雙方討論後，為使日後有效率討論 SR 之格式，兩局同意先以本局及 KIPO 目

前之 SR 作為基礎架構，並由本局設計出適合未來 TIPO-KIPO CSP 之 SR 格式初

稿，嗣後再以電子郵件討論確定之。 

【TIPO 問】 

請問交換 SR 及 CSP 所用語文為何？ 

【KIPO 答】 

對一般專利申請案，KIPO 核發審查意見通知書時，並未隨文檢送 SR 予申請人。

而 CSP 案件之檢索報告則以英文呈現。 

【TIPO 問】 

有關文件及案件相關資訊交換時之系統架構，韓方所採取模式，是否須特別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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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PO 答】 

目前KIPO與USPTO係藉由美日韓三局共通之資訊平臺交換 PIC或 SR等資訊，

主要係基於資訊保密之安全性考量。未來 TIPO 與 KIPO 施行 CSP 時，KIPO 表

示理想之狀況下確實須有獨立之平臺，關於平臺之架構因涉及資訊預算與技術問

題，故留待日後由雙方資訊人員討論。 

【TIPO 問】 

美韓間何種身分之申請人喜好利用 CSP 機制？ 

【KIPO 答】 

關於 CSP 利用者，無論是大小企業，甚至是學研機構均有請求利用之案例，因

此尚難論斷是何類型之申請人偏好於利用 CSP 機制，惟若以 IPC 大類作為統計

基礎，則以 H 類所占之比率為最多。 

【TIPO 問】 

當初美韓如何訂定合作目標件數？依據為何？ 

【KIPO 答】 

當時美韓間訂定合作目標件數時，並未基於申請件數作為計算基礎，而是基於下

列 2 個考量因素：第一，件數不宜訂太多，因會增加審查人員之負擔；第二，件

數如訂太少，似乎又不好看。因此主要係由以上 2 個質化因素作為訂定目標件數

之基礎。 

【TIPO 問】 

由於 TIPO目前尚有清理積案計畫須執行，臺韓如合作 CSP，希望能等到明（2017）

年 7 月以後再實施為宜，請問 KIPO 對於實施時間之意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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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PO 答】 

美韓 CSP 預計於今（2016）年底就實施情形進行檢討並作成報告，KIPO 也希望

透過該檢討報告作為未來與其他各局間合作之參考。因此對於臺韓 CSP 實施時

間，KIPO 認為可待美韓 CSP 檢討報告完成後，再與 TIPO 討論確切實施時間，

原則上會於 2017 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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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標部分－臺韓之間交換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 

(一) 背景說明 

  本局商標申請註冊制度係採行商品與服務國際尼斯分類（Nice Classification，

下簡稱尼斯分類）， KIPO亦同，並均依WIPO最新公告版本，予以更新。而為便

利申請人申請商標註冊，本局目前對外公告有可核收之指定使用商品/服務名稱，

總計約30,000個。同樣的作法，亦為KIPO所採用。惟據本局了解，在2014年KIPO

所公告之商品/服務名稱為15,000個，卻於2015年突然增加了31,000個名稱，故本

局非常關切KIPO大幅增修商品/服務之內容及其背後的原因。 

  此外，KIPO、JPO、SAIC
1及本局除採行尼斯分類外，更進一步在尼斯分類

的每一類別項下另依商品性質、功能等區分類似組群，惟類似組群之認定並不完

全相同，且其編碼也互有差異。目前本局與JPO及SAIC已分別公告臺日及兩岸尼

斯分類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據悉，KIPO及JPO亦有建立尼斯分類商品

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為便利臺韓雙方申請人在申請前進行近似商標檢索，

提高審查結果的可預見性，企盼KIPO與本局亦能合作建立尼斯分類商品及服務

類似組群碼對應表。 

  而透過本次技術階層會議對韓方之提問，本局希能了解目前KIPO公告核收

之商品/服務名稱的數量有多少？新增之31,000個商品/服務名稱，其主要的來源

為何？以及韓方與我方合作建立「臺韓尼斯分類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

之具體意願。 

 

 

                                                      
1
 SAIC 為中國大陸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之英文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的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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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題討論 

1. KIPO公告核收之商品/服務名稱的數量有多少？新增之商品/服務名稱，其主

要的來源為何？ 

  針對此一問題，韓方回覆其目前的商品及服務名稱總數為62,000。實際上，

KIPO所接受的商品及服務名稱自2014年開始快速增長，在2014到2015年間，總

共增加了三萬多個名稱，2015到2016年間則增加了15,000個左右的名稱，進而也

引起了許多他國智慧財產權主管機關的注意，希望能對這樣的改變有進一步的了

解。而造成此一改變背後的原因，是由於韓國自2015年開始採用了新的規費收費

標準，亦即申請人如果是透過電子申請，並全部選擇KIPO所公告的名稱，將享

有規費上的優惠。 

  進一步言，KIPO藉由規費制度的改變，引導和鼓勵申請人利用其所公告的

名稱，以達到降低首通時可能發生的程序面問題、減輕審查員負擔的效果。而據

韓方的統計，自從該新規費機制上路後，商標申請案中發生指定商品和服務名稱

錯誤的情形，已降低到2%以下，成效卓著，未來將會擴大利用。 

  實際上，我國目前也有極其相近的規費優惠制度，依商標法第13條及商標規

費收費標準第2條第2項之規定，以電子方式申請商標註冊者，註冊申請費每件減

收300元；其全部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與電子申請系統參考名稱相同者，每類再

減收新臺幣300元，惟在審查實務上，商標申請案存有無法核收之商品或服務名

稱的情形依然普遍，效益並不顯著。 

  經研析此相類似的鼓勵措施，在兩國落實卻效益相去甚遠之原因，第一個因

素可能是兩國商標申請案的電子申請比例存在有相當的落差。參照WTO秘書處

的報告，韓國的智慧財產權相關申請案件，自2005年起便在全球保持最高的電子



18 
 

申請比例，在2015年已有96.3%的智慧財產權申請案是透過電子申請方式提出2。

而我國同年的電子申請比例，在專利部分為34.6%，商標部分則為58.9%
3。 

  此外，除了兩國間在電子申請比例上之差異，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韓國委

請專家大量翻譯TM 5、WIPO，以及OHIM公告接受的名稱，並予以採納。而這

樣的作法，也就是KIPO所公告接受之商品或服務名稱在近年急遽成長的主因。

透過這樣的做法，可望能增加申請人指定符合KIPO公告之商品/服務名稱的機會，

即便是外商的申請案，也有相當之機會可以直接找到所想要的公告名稱。 

2. 韓方是否願意與我方合作建立「臺韓尼斯分類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

並進行後續的制度差異研究？ 

  一如前述，關於尼斯分類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我國目前已經和日

本以及中國大陸完成交換，並公告於本局之官方網站。而過去與日本及中國大陸

的合作方式，均係經雙方確認對應表之內容正確無誤後，再公告於雙方網站。本

局商標權組亦已先就2016年的尼斯10版商品及服務名稱，參考KIPO與JPO合作的

對應表，完成了一份「臺韓尼斯分類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待KIPO確

認後，將上網公告。 

  另一方面，由於尼斯11版商品及服務名稱已於今（2016）年公布，我方刻正

製備新的「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而藉由本次技術階層會議的機會，

徵詢韓方與我方進行合作的意願，力促韓方同意，以利未來製作完成的「臺韓尼

斯分類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得順利於網站上公告。 

  針對此一問題，韓方表示很樂意和我方交換對應表，並說明當前韓方有800

個類似組群碼，且這些組群碼不會受制於尼斯分類，而是考慮韓國的市場實際交

易情況，來決定類似之程度，所以這些組群碼會每年更新。但韓方也指出，由於

                                                      
2
 Secretariat Report, Trade Policy Review - Republic of Korea, WT/TPR/S/346, P.104, Sept. 6, 2016. 

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4 智慧財產局年報，頁 43，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1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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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組群的設計，是以韓國國內的情況為出發點，可能會造成各國間的差異。而

韓國與日本目前規劃未來將就類似組群碼對應表推展一個試點計畫，以更為深入

地了解兩國間在類似組群分類上之差異性，使某些領域的分類更加細緻化。舉例

言之，韓國目前對化工產品的組群劃分比較粗略，而日本的劃分似乎更為精細，

可供韓國作為借鏡與學習的對象。而未來韓方也希望可以和臺灣進行合作，對類

似組群碼劃分上的差異，有更多的調查與研究。 

  更具體地來說，韓方除了表示與本局交換對應表之意願，同時也指出為了交

換對應表，有幾個部分需要與我方達成共識，亦即：交換的時間點、更新的週期、

交換方式，以及實際的公開方式。而在這個部分，韓方也希望了解我方過往與

SAIC及JPO合作的情形，以及我國實際製作對應表的方式。經本局介紹商標權組

主要是由品質改進小組來負責對應表的彙整與製作，韓方表示對於這樣的分工感

到羨慕，由於韓方的對應表仍是由負責審查商標申請案之商標審查官來製作，加

以為了因應KIPO之商品及服務名稱的持續擴增，目前相關審查官的工作量極大，

若在期程上有難以配合的地方，希望我方能包涵這樣的情形，並將之納入有關期

程規劃之考量。 

  以上有關韓方希望確認、了解的事項，我方於會中初步表示：由於尼斯11

版已於今（2016）年6月27日公布，我方目前已經在製備新的商品及服務類似組

群碼對應表。希望能在對應表製作完畢後，順利達成雙方對應表之交換。至於對

應表交換的有關細節，則將於返局做進一步之討論後，再提供韓方更具體的想法。

而在會中也與韓方商標代表確認未來的聯繫方式，韓方商標代表Won Seok Huh

表示其為有關業務之負責人，對應表交換之後續事宜，可與之直接進行聯繫，為

雙方之業務單位建立聯絡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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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專利部分 

(一) 心得 

1. 本局與KIPO自2014年8月臺韓經貿會議以來，陸續簽訂PPH、PDX及審查官交

流等協議，更於2015年2月召開兩局局長高峰會談。因此KIPO國際課朴課長特

別表示，兩局目前之合作關係是有史以來最為緊密的時期，希望未來繼續藉

由工作組之溝通平臺，持續強化兩局間實質合作之協議。 

2. KIPO由APEC IPEG會議資料知悉本局執行清理積案計畫成效相當卓著，因此

朴課長對本局如何招聘與訓練替代役同仁，使他們得以協助審查同仁作成先

前技術檢索，提出諸多問題詢問；朴課長表示未來KIPO規劃引進韓國役男協

助前案檢索，以提升KIPO審查效能。關於役男協助專利前案檢索之計畫，本

局於會議上除就朴課長提出之問題詳細回應外，並主動釋出本局隨時提供相

關經驗與KIPO分享之善意，更表示歡迎朴課長組團來臺取經。 

(二) 建議 

1. 為使2017年下半年TIPO與KIPO開始實施CSP試行計畫，建議本局應成立CSP

專案小組，小組成員應包含專利一、二組、國企組及資訊室，主要工作項目

有下列數項： 

(1) 設計 TIPO-KIPO CSP 檢索報告格式。 

(2) 請國企組函請 KIPO 提供 KIPO-USPTO 試行 CSP 內容，藉此作為本局啟

動研擬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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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兩局交換檢索報告之資訊平臺則由雙方資訊人員溝通，規劃所需之軟硬體

設備。由於本局與 KIPO 即將啟動 PDX 電子交換平臺，建議將兩局交換

檢索報告之系統架構於 PDX 電子交換平臺的基礎上。 

2. KIPO在參酌本局引進替代役協助檢索之措施後，規劃導入招聘役男協助審查

人員執行專利前案檢索之制度。此結果顯示，本局之努力及創新措施，除受

各國專利主管機關肯定外，更可將本局之實證經驗作為後續兩局交流之重要

議題，以此深化兩局之合作與夥伴關係。 

3. 為提升審查品質與效率，各專利主管機關在審查實務上的國際合作似乎已成

趨勢。KIPO目前除與本局洽談合作CSP之外，據悉亦陸續與SIPO、JPO及EPO

洽談相關合作事宜，如計畫推展順利，未來甚至可將合作內容提升至審查意

見書的交換。基此，本局自應積極加入此國際合作行列，藉由與KIPO合作CSP

之契機，作為日後爭取與其他專利主管機關之合作機會。例如本局與SIPO具

有共同語言，若能合作CSP，雙方審查人員無須翻譯即可直接閱讀對方檢索報

告或審查意見書，對於兩局間的審查效能與品質必然有所助益。臺韓CSP是本

局與各國專利主管機關，未來進行交換檢索報告合作所邁開之第一步，藉此

實務操作經驗，將會為本局未來與他局合作CSP奠下良好之基石。 

二、 商標部分 

(一) 心得 

  本局與KIPO自2014年8月臺韓經貿會議以來，在專利部分陸續簽訂了PPH、

PDX，以及審查官交流等協議，並於 2015 年 2 月召開兩局局長高峰會談，慢慢

建立起了穩定的合作基礎。惟在商標的部分，過往和韓國並無相關交流與互動的

機會。而本次技術階層會議，希望能成為兩局在商標業務上彼此合作的嶄新開端。

針對本次商標部分的協議事項「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之交換」，韓方展



22 
 

現出之正面與積極的態度，讓人印象深刻。更具體地來說，韓方所想要的合作，

並非僅是形式上的對應表交換，公告於彼此網站。其就對應表交換後之更新，以

及後續的對應表內容研究與檢討應如何進行，也同樣重視。 

  此外，在本次開會的過程，甚至是會議結束後的餐敘時間，有機會與韓方商

標代表就兩國制度上之異同，最新的商標法修正，實務法律見解等議題，彼此交

換了許多意見，讓人感到獲益良多，並也清楚地感受到韓方代表對於業務的熟稔

和紮實的底蘊。未來若能促成雙方審查官之交流，應可望能讓兩國間的資訊獲得

更為充分而深入的交流，彼此學習增益，相互攻錯。 

(二) 建議 

  由於商標權組目前已經在製作尼斯第 11 版的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

過往我們也已經有和 JPO 及 SAIC 合作的經驗，並綜合考量雙方之工作能量等因

素。建議本局未來與韓方就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的合作方式，可延續過

往與 JPO 和 SAIC 合作時所採行的作法，對應表製作完成後，經雙方確認無誤，

即公告於雙方網站。另鑑於韓方目前之商品及服務數量增幅甚鉅，以及我方有限

的時間與能力，在對應表製作的範圍上，仍以尼斯的名稱為限。至於更新的頻率，

原則上跟隨尼斯分類的版本更新（包含 version 及 edition），如果雙方在公告對應

表後有發現需要修正的地方，當然也可以隨時通知對方進行修正。 

  此外，建議本局能在溝通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的過程中，能探詢本

局與 KIPO 間有無進行商標審查官交流之可能性。進一步言，若能促成臺韓商標

審查官的交流，將會是未來雙方持續研究討論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內容

的絕佳平臺，透過雙方充分的事前準備，可以在交流的過程中，充分了解彼此間

有所差異的具體原因，作為後續調整類似組群分類的重要參考資料。 

  再者，商標審查官交流是不同國家彼此間對所關注之議題進行深入討論最適

合的場域，能有效釐清疑問，並刺激彼此對政策與實務操作面之問題有更多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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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想。爰此，建議未來在與韓方討論商品及服務類似組群碼對應表之交換及合作

方式時，將審查官交流也納入整體規劃的一環，尋求彼此深度合作的機會。而本

局目前已經和日方達成共識，在未來的商標審查官交流活動中，將會固定就類似

組群碼對應表內容的相異處進行討論與研究，也可以作為未來與韓方合作的參考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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